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部门名称 事项类型 行使层级 法律依据
是否依
申请

1 财政电子票据查询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市级
、县级

财政部《关于稳步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试点方案》(财
综〔2017〕32号)要求，各地区要实现本地区系统与财政部系统
的对接，做到全国财政电子票据一站式查询、真伪查验和报销
入账。

否

2 政府采购中标结果查询
政府采购中标结果查

询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市级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主席令第14号）第六十三
条：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应当公开。 采用本法规定的采购
方式的，采购人在采购活动完成后，应当将采购结果予以公布
。

否

3 高端会计人才选拔培养
高端会计人才选拔培

养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

1.《财政部关于开展2020年度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选拔培养的
通知》（财会〔2020〕1号）
2.《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选拔
培养的通知》（冀财会〔2020〕10号）

否

4 会计人员网络继续教育
会计人员网络继续教

育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市级
、县级

1.《会计法》（1985年1月通过，2017年11月修正）第三十九
条：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对会计人员
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应当加强。
2.《关于印发〈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通知》
（财会〔2018〕10号）第六条：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应当自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次年开始参加继续教育，并在
规定时间内取得规定学分。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
计工作的人员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的次年开始参加继续教育，
并在规定时间内取得规定学分。第七条：财政部负责制定全国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政策，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
督指导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实施，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对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进
行综合管理和统筹协调。除本规定另有规定外，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负责本地区会
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第十四条：对会计专业技术人
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实行登记管理。

否

5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市级
、县级

1.《财政部人事部关于修订印发<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
定>及其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会〔2000〕11号）
2.《实施办法》中四、考试报名(四)报名手续：凡符合报名条
件并申请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均由本人提出申
请，单位核实，持学历证书、身份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原
件和“报名登记表”于规定期限内到当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管理机构设置的报名地点报名。经审核合格后，发给准考证
。考生凭准考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否

6
河北会计资格考试成绩查询

(初级)
河北会计资格考试成

绩查询(初级)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

1.全国会计考办每年度下发的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日程
安排的通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11号修订  第三章 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
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
息：（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机关职能、
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
政策；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五）办理行
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
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
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七）
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八）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
标准； （九）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十）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十一）扶贫、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
况；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
况； （十三）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
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十四）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
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 （十五）法律、法规、规章和
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否



7
河北会计资格考试成绩查询

(中级)
河北会计资格考试成

绩查询(中级)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

1.全国会计考办关于2020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
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第三章
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 （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八）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 （九）政府集中采购项
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十）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
施情况； （十一）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
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
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十三）环境保护、公共卫生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十四）
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
（十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动公开
的其他政府信息。

否

8
河北会计资格考试成绩查询

(高级)
河北会计资格考试成

绩查询(高级)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

1.全国会计考办关于2020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
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
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第三章
主动公开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 （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四）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信息； （五）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六）实施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
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八）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 （九）政府集中采购项
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十）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
施情况； （十一）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
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十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
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十三）环境保护、公共卫生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十四）
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
（十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动公开
的其他政府信息。

否

9 财政电子票据发放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市级
、县级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70号）省以下财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财政票据的申领、发放、核销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是

10 政府财政信息依申请公开
河北省财政

厅
公共服务

省级、市级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
十三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
公开的方式。 第二十七条　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
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
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
政府信息。

是


